


1. 民办、中外合作开办中等及以下学校
和其他教育机构筹设审批
一、项目名称：办、中外合作开办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筹设审批
二、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十四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。
三、受理条件：适用于城区内初中、高中层次（含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）民办学校筹设审批。
四、申报材料：
（一）申办报告，内容应当主要包括：举办者、培养目标、办学规模、办学层次、办学形式、办学条件、内部管理体制、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；
（二）举办者的姓名、住址或者名称、地址；
（三）资产来源、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，并载明产权；
（四）属捐赠性质的校产须提交捐赠协议，载明捐赠人的姓名、所捐资产的数额、用途和管理方法及相关有效证明文件。
筹设期不得超过三年。超过三年的，举办者应当重新申报
五、办理程序
申请→受理→审查→审批→办结
六、办理时限：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
七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：0552-8010863
监督电话：0552-8011219
2. 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
项目名称：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
二、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第十五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八条、第十二条、第二十八条。
三、受理条件：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、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
四、申报材料：
（一）申办报告，内容应当主要包括：举办者、培养目标、办学规模、办学层次、办学形式、办学条件、内部管理体制、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；
（二）举办者的姓名、住址或者名称、地址；
（三）资产来源、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，并载明产权；
（四）属捐赠性质的校产须提交捐赠协议，载明捐赠人的姓名、所捐资产的数额、用途和管理方法及相关有效证明文件。
筹设期不得超过三年。超过三年的，举办者应当重新申报
五、办理程序
申请→受理→审查→审批→办结
六、办理时限：法定时限：90个工作日
七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：0552-8010863
监督电话：0552-8011219
3.  从事文艺、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批
一、项目名称：从事文艺、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批
二、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（2006年6月29日主席令第52号，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）第十四条。
三、受理条件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批准招收适龄儿童、少年进行文艺、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，应当保证所招收的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；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，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。来源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 第十四条。材料要求：材料齐全，按法定要求出具所有材料，予以受理。
四、申报材料：
文艺、体育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申请（申请人自备，纸质、电子）（复印件1份） 盖章、签字
五、办理程序
申请→受理→审查→审批→办结
六、办理时限：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20个工作日
七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：0552-8010863
监督电话：0552-8011219
4. 校车使用许可
一、项目名称：校车使用许可
二、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（2006年6月29日主席令第52号，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）第十四条。
三、受理条件：符合要求，能够完整提供申报材料。
四、申报材料：
（一）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及配置要求、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、车辆在公安机关注册登记证明（行驶证）。
（二）驾驶人具有校车驾驶资格证明（公安部门出具）、驾驶员与用工单位的用工合同复印件。
（三）校车运行方案（行驶线路、开行时间、停靠站点）。
（四）校车安全管理制度、校车使用协议、安全责任书。
（五）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复印件，校车营运企业资质复印件。
五、办理程序
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申请取得校车使用许可，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应当先向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并附所需材料（一式四份）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分送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审核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3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收到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并上报县级人民政府。县级人民政府决定批准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放校车标牌，对属于专用校车的，应当核对行驶证上记载的校车类型和核载人数；对不属于专用校车的，应当在行驶证副页上签注校车类型和核载人数；不予批准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六、办理时限：法定时限：5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
七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：0552-8010863
监督电话：0552-8011219
5. 教师资格认定
一、项目名称：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
二、法律依据：《教师资格条例》
三、受理条件：1、思想品德条件　2、学历条件　3、教育教学能力条件　4、教育学、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要求（详见安徽省教人〔2001〕29号《关于印发＜安徽省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＞和＜安徽省首次认定教师资格工作实施办法＞的通知》）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申报材料：
（一）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一式两份。
（二）身份证和户口簿、学历证书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（三）《安徽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》。
（四）《思想品德鉴定表》一份。
（五）教育学、心理学考试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五、办理程序
申请人网上报名→现场确认（5天）→公布教学能力测试课题（7天）→教学能力测试（1天）→体检（1天）→制作证书（8天）→发证
六、办理时限：受理至发证环节18天
七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：0552-8010863
监督电话：0552-8011219
6. 适龄儿童、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
或者休学审批
一、项目名称：适龄儿童、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审批
二、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十一条，《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教基〔2008〕9号）第十二条。
三、受理条件：凡因身体状况或其他特殊原因，无法坚持正常学习须休学者；中途到国外、境外就读的学生应办理休学手续。由其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提出书面休学申请，出具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明，经学校审核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，方可办理休学手续。
四、申报材料：
（一）县级以上医院病历以及出入院证明
（二）家庭户口簿
（三）申请书
（四）学校审核意见
五、办理程序
申请→受理→审查→审批→办结
六、办理时限：30个工作日
七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：0552-8010863
监督电话：0552-80112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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